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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試驗計劃的相關事宜  
背景資料簡介 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概述教育事務委員會 ("事務委員會 ")就特殊   
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試驗計劃 ("試驗計劃 ")的相關事宜所提出的
主要意見和關注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2014年9月，事務委員會轄下的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在
其報告中建議教育局推行試驗計劃，在學校開設特殊教育需要

統籌主任 ("統籌主任 ")職位，負責領導和統籌為有特殊教育需要
學生提供的服務和支援。  
 
3.  行政長官在 2015年施政報告中公布，邀請關愛基金向
取錄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有經濟需要的學生的普通學校提供

現金津貼 1，讓學校指派一名教師統籌有關特殊教育需要的支援

措施。  
 
4.  由 2015-2016學年開始，關愛基金撥款約 2.2億元推行   
為期 3年的試驗計劃。為確保撥款用於最有需要的學生身上，   
參與計劃的學校取錄有經濟困難的學生人數，在2014-2015學年
須佔全校學生人數 55%或以上，以及學校在有關學年須至少   
有 50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屬三層支援模式 2的第二層或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現金津貼每年按中學學位教師及助理小學學位教師薪金中位數調整。  
2 現時學校會透過三層支援模式，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。第一層支援：優

化課堂教學，協助有短暫或輕微學習困難的學生；第二層支援：為有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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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層支援的學生。截至 2016年3月，共有 124所合資格的學校
(包括 65所中學、 59所小學 )參與試驗計劃。這些學校須作出多
項安排，包括委任合適的教師擔任統籌主任。統籌主任的工作

範疇載於附錄 I。  
 
 
主要意見和關注  
 
5.  政府當局在 2016年 3月 22日的會議上，向事務委員會  
簡介試驗計劃的詳情。委員提出的主要關注撮述於下文各段。  
 
統籌主任的職務及培訓  
 
6.  一些委員認為，統籌主任應為没有教學職務的全職   
專業人員，從而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。另一

些委員則認為，統籌主任應為熟悉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需要

的資深教師，而其他專業人員 (例如教育心理學家 )亦會提供   
服務，以輔助統籌主任的工作。政府當局解釋，對於統籌主任

職位應由學校教師抑或校外機構的專業人員擔任最為合適，   
目前尚未有結論。在試驗計劃下，參與的學校須確保統籌主任

的教擔應大約等於校內其他教師平均教擔的 30%，而最高不多
於 50%。這安排可讓統籌主任持續豐富在課堂教學上支援有   
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經驗，亦可提供足夠的空間予統籌主任   
執行領導、策劃及統籌落實各項支援措施的職務。  
 
7.  委員認為，加強統籌主任的專業能力以支援有特殊   
教育需要學生十分重要。就這方面，政府當局應尋求本地及海

外專家參與試驗計劃，以及為統籌主任提供涵蓋有特殊教育需

要學生各方面需要的培訓。政府當局告知委員，教育局已聘請

一名英國專家為統籌主任提供專業培訓。與此同時，教育局會

與本地專家和師資培訓機構保持溝通，確保切合統籌主任的培

訓需要。負責試驗計劃的教育局人員會安排與統籌主任分享良

好做法。  
 
檢討試驗計劃  
 
8.  為有效推行試驗計劃／融合教育，委員建議向所有有

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服務，不論他們的經濟背景；在

試驗計劃結束後，把統籌主任職位轉為常額職位；以及提交中

期檢討報告。政府當局表示，教育局會透過推行試驗計劃，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續學習困難的學生，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，提供 "增補 "輔導，例
如小組學習和抽離輔導等；及第三層支援：為有嚴重學習困難和特殊教

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加強個別支援，包括訂定個別學習計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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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統籌主任的職責和資歷，以及如何藉提供統籌主任配合現行

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，並會進行檢討，以評估試驗計劃的

成效。對於有意見指教育局應在學校設立統籌主任常額職位，

政府當局會參考上述檢討的結果來考慮未來路向。  
 
 
最新情況  
 
9.  政府當局將會在2017年6月12日的會議上，向事務委員
會匯報試驗計劃的進度。  
 
 
相關文件  
 
10.  立法會網站所載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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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的要求和工作範疇 

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應擔當領導的角色，統籌校內融

合教育支援策略的制訂、推行及檢討，以加強學校推行融合教

育的效能，讓有需要的學生受惠。他們需帶領學生支援小組擔

任下列職務： 

 根據推動融合教育的基本原則 1，有策略地策劃、推行及

監察、檢討及評估各項校內支援措施及資源運用，包括

學習支援津貼的妥善運用及人力資源的調配等；

 推動以跨專業團隊模式及早識別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

要的學生；

 透過「全校參與」模式與校內教師 /功能小組協作，為

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擬定支援計劃、課程及教學調

適、考試及評核特別安排等；

 推動家校合作，與家長互相配合以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

的學生；

 檢視校內教師接受特殊教育培訓的需要及情況，有系統

地安排教師接受相關培訓，並策劃及組織校內專業發展

活動，提升教師團隊的能量；

 加強對外聯繫(如專業人士、社區資源、家長)，凝聚力

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；及

 透過共同備課、協作教學等安排，引導校內同工採用有

效的支援策略，提升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成效。

1 教育局秉持五個基本原則推動融合教育，即「及早識別」、「及早支援」、「全校參與」、「家校合

作」和「跨界別協作」。

 

                 附錄 I 



 
 

 

相關文件一覽表 

 

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

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

 
30.9.2014* 

 
 

報告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22.3.2016 議程  
會議紀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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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I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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